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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教職員申請出國注意事項 
113.5.10修訂 

一、為規範本校教職員申請出國，特依「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因公派員出國
案件編審要點」、「教育部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教師出國，除講學研究、進修依相關規定辦理外，一律適用本注意事項。 

三、為免影響教學，申請出國觀光、探親，請多利用寒、暑假及其他假日辦理。但
利用婚假或休假申請者，不在此限。 

四、教師學期中出國以不影響正常教學為主，其原則如下： 

（一）因學術研究之需，受邀出席國際會議、出國訪問、考察、觀摩等，
出國期間以一星期（含例假日）為原則。 

（二）本校選派赴國外開會、訪問、考察、執行與職務有關之公務，以及
申請出國發表論文或擔任會議主持人者，出國期間以會議期程及路
程所需時間為原則。 

（三）申請自費出國（含出國處理私人事宜），事由以參加子女結婚（畢
業典禮）、探視重病直系親屬或參加個人畢業論文口試、畢業典禮等
為原則。 

五、教師出國補課、代課鐘點費等事宜，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理。 

六、兼任本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及職員，申請進入大陸地區（含經由大陸地區機
場入境或不入境之轉機），須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
陸地區許可辦法」規定申請赴陸，經許可後，始得進入大陸地區。 

（一）教師兼任行政主管職務及職員，為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如行政單
位一級主管、學術單位院長及系所(中心)主管)：請於十四日前檢附
赴陸申請資料(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赴陸申請表、邀請函、行程表
等)送交人事室，經報送內政部審查同意後，再至差勤系統完成出國
請假手續(附赴陸許可函及相關赴陸資料等附件)後，始得進入大陸
地區；申請案如經許可，嗣後如有行程變更，亦應事先申請變更。 

（二）教師兼任行政主管職務，為簡任第十職等以下(如行政單位二級主
管)及職員：請填簡任第十職等以下赴陸申請表(並附邀請函、行程
表等)，經陳奉核准後，至差勤系統完成出國請假手續(附赴陸申請
表及相關赴陸資料等附件)，始得進入大陸地區。 

七、編制內外之教職員如有前往港澳(不含大陸地區)：不論請假或於例假日赴
港澳，均應於行前至大陸委員會「國人赴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行登錄，
並影送至人事室備查，並至差勤系統完成出國請假手續。 

八、教職員出國請於出國前十日至差勤系統「出國管理」項下辦理出國請假手
續，填具「國立中正大學教職員出國申請表」，並附邀請函、會議日程表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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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證明資料（觀光或探親者免附證明文件），經核准後始得出國，出國期限
屆滿，應按時返國；倘因故未能於出國前十日提出申請，須填寫「未提前十日
申請出國理由表」，連同出國申請單，經校長核准後始得離校。 

九、教職員已核准出國申請表之出國時間或其他事項如有變更，須敘明事由辦
理異動申請，並依規定重新辦理請假手續。 

十、教職員如未於出國前填報申請表，或已填報申請但尚未核准即行出國，或
於上課期間逾申請出國日數返校者，除其在國外之行為須自行負責外，並視
情節輕重，得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或考績委員會討論予以適當的議處。 

十一、教職員因公出國，應於返國後二個月內提出出國報告，並依行政院及所
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十二、教職員出國開會、訪問、考察、觀摩等出席會期及途程所需時間，由申
請人依實際差假事由、往返途程交通工具，依下列地區及日數提出申請
為原則：亞太地區前後各一天，歐洲、北美洲地區前後各二天，中南美
洲、非洲地區前後各三天、澳洲、紐西蘭、大洋洲前後共三天，僅補助出
國當天、開會、訪問、考察、觀摩期間及回國當天生活費。惟差假實際期程
日數與申請 日數未符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須經事先核
准，再據以辦理 差旅費核銷事宜。 

十三、教師如因特殊情事必須於學期中出國者，應以事假登記（無課亦同），
超過規定事假日數（一學年七日）則按日扣薪。 

十四、赴大陸地區（港、澳、蒙古除外）應檢附證件： 

出國對象 檢附證件 備註 

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 

1.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行政單位一級主
管、院長、系所主管） 

2. 職員 

1.教職員出國申請表
及相關證明文件 

1. 於出國前十日至差勤系統「出國管理」項
下辦理出國請假手續。 

2. 未能於出國前十日提出申請，須填寫「未 

提前十日申請出國理由」 

2.因公或簡任第十一
職等以上公務員及
特定身分人員進入
大陸地區申請表 

1. 請填寫本表，併同相關證明文件送人事
室。 

2.請於赴陸前完成申請，如未經許可逕赴大
陸地區者，將可處新台幣2萬至10萬元罰
鍰。 

3. 教職員赴大陸地區 
返臺意見反應表 

自大陸地區返國後一週內，應填寫本表並送

秘書室存查。 

簡任第十職等以下： 

1. 兼任政職務教師 

（行政單位二級主管） 

2. 職員、工友 

1.教職員出國申請表
及相關證明文件 

1. 於出國前十日至差勤系統「出國管理」項
下辦理出國請假手續。 

2. 未能於出國前十日提出申請，須填寫「未 

提前十日申請出國理由」。 

2.簡任第十職等以下
未涉及國家安全機
密之教職員赴大陸
地區申請表 

請填寫本表，併同出國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
件陳核，完成核章程序，將申請表送人事室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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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職員赴大陸地區
返臺意見反應表 

自大陸地區返國後一週內，應填寫本表並送
秘書室存查。 

1. 未兼行政職務教師 

2. 專案工作人員 

教職員出國申請表及
相關證明文件 

無須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許可，亦
不須填寫「教職員赴大陸地區返臺意見反應 

表」。 

十五、教職員出國申請決行層級如下： 

（一）校長核定：行政單位一級主管、院長、系所主管、連續請假超過五
日（不含五日）、特殊情事者。 

（二）單位主管核定： 

1. 兼任二級行政單位主管、職員出國五日以下者。 

2. 系所教師寒暑假出國不分日數一律授權單位主管核定；一層核定案件
請加會各學院院長。 

十六、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七、本注意事項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